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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0_8C_E7_AE_A1_E7_c41_149735.htm 《案例13》鲁布革引

水系统工程，业主为中国水电部鲁布革工程局，承包商为日

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，监理工程师为澳大利亚雪山公司。在

工程过程中由于不利的自然条件造成排水设施的增加，引起

费用索赔。 (1)合同相关内容分析。工程量表中有如下相关分

项： 3.07／1项：“提供和安装规定的最小排水能力”，作为

总价项目，报价：42245547日元和32832.18元人民币； 3.07／3

项：“提供和安装额外排水能力”，作为总价项目，报价

：10926404日元和4619.97元人民币。同时技术规范中有：

S3.07(2)(C)规定；“由于开挖中的地下水量是未知的，如果

规定的最小排水能力不足以排除水流，则工程师将指令安装

至少与规定排水能力相等的额外排水能力。提供和安装额外

排水能力的付款将在工程量表3.07／3项中按总价进行支付”

。 S3.07(3)(C)中又规定：“根据工程师指令安装的额外排水

能力将按照实际容量支付”。显然上述技术规范中的规定之

间存在矛盾。合同规定的正常排水能力分别布置在：平洞

及AB段：1.5t／min C段：1.5t／min D段：1.5t／min 渐变段及

斜井：3.0t／min 合计7.5t／min 按S3.07(2)(C)规定，额外排水

能力至少等于规定排水能力，即可以大于7.5t/min。 (2)事态

描述。从1986年5月至1986年8月底，大雨连绵。由于引水隧道

经过断层和许多溶洞，地下水量大增，造成停工和设备淹没

。经业主同意，承包商紧急从日本调来排水设施，使工程中

排水设施总量增加到30.5t／min(其中4t／min用于其它地方，



已单独支付)。承包商于1986年6月12日就增加排水实施提出索

赔意向，10月15日正式提出索赔要求：索赔项目日元人民币(

元) 被淹没设备损失17168772414.70 增加排水设

施5837738412892.67 合计6009426115307.37 (3)责任分析 ①机械

设备由于淹没而受到损失，这属于承包商自己的责任，不予

补偿。 ②额外排水设施的增加情况属实。由于遇到不可预见

的气候条件，并且应业主的要求增加了设备供应。 (4)理由分

析。虽然对额外排水设施责任分析是清楚的，但双方就赔偿

问题产生分歧。由于工作量表3.07／3项与规范S3.07(2)(C)

、S3.07(3)(C)之间存在矛盾，按不同的规定则有不同的解决

方法： ①按规范S3.07(2)(C)，额外排水能力在工作量表3.07

／3总价项目中支付，而且规定“至少与规定排水能力相等的

额外排水能力”，则额外排水能力可以大于规定排水能力，

且不应另外支付。 ②但按照规范S3.07(3)(C)，额外排水能力

要按实际容量支付，即应予以全部补偿。 ③由于合同存在矛

盾，如果要照顾合同双方利益，导致不矛盾的解释，则认为

工程量表3.07／l已包括正常排水能力，3.07／3报价中已包括

与正常的排水能力相等的额外排水能力，而超过的部分再

按S3.07(3)(C)规定，按实际容量给承包商以赔偿。这样每一

条款都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。最后双方经过深入的讨论，

一致同意采用上述第三种解决方法。 (6)影响分析。承包商提

出，报价所依据的排水能力仅为平洞1.5t／min，渐变段及斜

井3t／min。其它两个工作面可以利用坡度自然排水。所以合

同工程量表3.07／l和3.07／3中包括的排水能力为9.0t／min，

即(1.5t十3t)×2／min。承包商这样提出的目的，不仅可以增

加属于赔偿范围的排水能力，而且提高了单位排水能力的合



同单价。但工程师认为，承包商应按合同规定对每一个工作

面布置排水设施，并以此报价。所以合同规定的排水能力

为15t／min(正常排水能力7.5t／min，以及与它相同的额外排

水能力)。则属于索赔范围的，即适用规范S3.07(3)(C)的排水

能力为： 30.5415＝11.5t／min (7)索赔值计算。承包商在报价

单中有两个值：3.07／l作为正常排水能力，报价较高.而3.07

／3作为额外排能力，报价很低。工程师认为，增加的是额外

排水能力，故应按3.07／3报价计算。承包商对3.07／3报价低

的原因作出了解释(可能由于额外排水能力是作为备用的，并

非一定需要，故报价中不必全额考虑)，并建议采用两项(3.07

／l和3.07／3)报价之和的平均值计算。这个建议最终被各方

接受。则合同规定的单位排水能力单价为：日元：(42245547

十10926404)/15＝3544793日元／(t／min) 人民币：(32832.18

十4619.97)/15＝2496.81元／(t／min) 则赔偿值为：日元

：3544793×11.5＝40765165日元人民币：2496.81×11.5

＝28713.31元最后双方就此达成一致。 5.二义性的解决。如果

经过上面的分析仍没得到一个统一的解释，则可采用如下原

则： (1)优先次序原则。合同是由一系列文件组成的，例如

按FIDIC合同的定义，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协议书、中标函、投

标书、合同条件、规范、图纸、工程量表等。实质还包括合

同签订后的变更文件及新的附加协议，合同签订前双方达成

一致的附加协议。当矛盾和含糊出现在不同文件之间时，则

可适用优先次序原则。各个合同都有相应的合同文件优先次

序的规定。 (2)对起草者不利的原则。尽管合同文件是双方协

商一致确定的，但起草合同文件常常又是买方(业主、总包)

的一项权力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提出文件。按照责权利



平衡的原则，他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如果合同中出现二义

性，即一个表达有两种不同的解释，可以认为二义性是起草

者的失误，或他有意设置的陷井，则以对他不利的解释为准

。这是合理的。我国的合同法也有相似的规定(如合同法第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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